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 

112 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6號)演習協調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 年 7月 13 日 14時 30分 

貳、 地點：本分局 3樓禮堂 

參、 主席：分局長林明鋒              記錄：第四組巡官 黃泓荏 

肆、 參加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竹北市公所民政課邱課長、各里里長，以及各友軍及公司代表，

大家好，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6號」演習，北部地區訂於

7 月 24 日(星期一) 13 時 30分至 14 時舉行，並且今年將由竹北

市代表新竹縣首度驗證【車停，人就近疏散】實際進入防空疏散

避難設施之管制作為，鑒於本次演習相較以往特別不同，故利用

今天邀集各位至本分局召開協調會，稍後將向各位介紹空襲警報

響起時本分局之人車及燈火管制作為，如各位有寶貴之建議也請

踴躍提出，集思廣益、共同精進本次演習之執行。 

陸、 業務單位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柒、 協調事項討論 

一、 本次萬安 46 號演習，本分局業務單位針對各單位協調事項共提

列 16 項(如協調事項一覽表)，經期前彙整各單位意見後，計有

提案第三、四項列建議意見討論如下，其餘單位均無意見，請

配合辦理。 

二、 討論提案三： 

(一) 案由：加強宣導【車停，人就近疏散】相關管制作為 

(二) 辦法： 

1、 本次演習竹北市將代表新竹縣驗證【車停，人就近疏散】實

際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要求行駛車輛聽聞防空警報時，

靠邊停於安全處下車，駕駛、乘員聽從警察及民防執勤人員

引導就近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2、 請各里長協助向里民廣加宣導，24 日空襲警報發布後，道路

上行駛之車輛頇立即靠邊停放，駕駛及乘員均應立即下車，

趕往就近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掩蔽。 

(三) 意見：若有防空避難設施管理者不開放空間，或是外地人士

對環境不熟，該如何避難？ 

(四) 討論：針對防空避難設施管理者於空襲時若不開放供民眾避

難，將可依據【民防法第 25 條】進行裁罰。而 24日為北部

地區進行演練，包含宜蘭、基隆、雙北、桃園及新竹縣、市，

空襲警報發布後即使不在竹北市，亦應停靠路邊接受人車管

制原則上不會再有外地民眾於此時進入轄內，再者，透過內

政部警政署「警政服務 APP防空疏散避難專區 QRCode」、「新

竹縣政府警察局資訊網防空疏散避難專區」及「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防空疏散避難官方 LINE群組」均能即時查詢就近之防

空疏散避難設施，政府近年來亦積極向民眾宣導，再請各里

長不僅是宣導空襲警報發布後之人車管制作為外，並推出實

用的查詢工具，讓民眾均能善加利用，共同增進全民國防意

識。 

(五) 決議：照案通過。 

三、 討論提案四 

(一) 案由：各里辦公室於演習當(24)日 10 時起密集廣播(或宣

導)13時 30分至 14 時將實施演習訊息。 

(二) 辦法：廣播 24日 13 時 30分至 14 時即將實施萬安演習警報

發放、車輛燈火管制、人員疏散避難訊息，使民眾了解周知，

提早因應。 

(三) 意見：竹北市各里辦公室現已均無設置廣播系統，是否撥經

費採購宣傳車等，以利向里民宣導。 

(四) 討論：請竹北市公所協助，利用垃圾車加強宣導，本分局亦

製作宣導紅布條，請市公所協助掛於垃圾車，即可透過垃圾



車於鄰里巡迴時，使市民能夠周知。 

(五) 決議：本案再請竹北市公所協助辦理。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論： 

本分局轄內列管防空避難設備 753 處，可供避難人數計 124 萬 162

人，面對現今國內、外嚴峻情勢，在國家安全、國際地緣戰略等

時空因素考量下，「全民防空演練」有其必要性，希望透過防空演

習，能提升市民的防空意識和警覺，持恆居安思危意識，以降低

空襲損害，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最後，希望在各位之努力下，

萬安 46號演習能夠圓滿順利，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壹拾、 散會。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 112 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6號）演習各
單位協調事項一覽表 

項次 案由 辦法 
權責 
單位 

辦理意
見(請
討論) 

1 

21日實施
預演相關
配合事項 

一、 本分局暫訂於 7月 21日 14時至 16
時實施預演，預演時不實施居民熄滅
燈火及關閉門窗及交通管制等作為 

二、 惟 21日預演時請竹北市公所及家樂
福等相關單位配合，派員帶隊視導演
習當日(24日)之動線。 

竹北市
公所、
家樂福
大賣場 

照案通
過 

2 

民間防護
團（聯合防
護團）執行
情形 

一、 本次演習將評核竹北市轄內聯合防
護團執行避難情形，故請台元科技園
區利用所屬防護團於演習時辦理。 

二、 請台元科技園區派專員管制園區車
輛進出，並將管制情形拍照記錄，演
習後將照片送予本分局彙辦  

台元科
技園區 

照案通
過 

3 

加強宣導
【車停，人
就近疏散】
相關管制
作為 

一、 本次演習竹北市將代表新竹縣驗證
【車停，人就近疏散】實際進入防空
疏散避難設施，要求行駛車輛聽聞防
空警報時，靠邊停於安全處下車，駕
駛、乘員聽從警察及民防執勤人員引
導就近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二、 請各里長協助向里民廣加宣導，24
日空襲警報發佈後，道路上行駛之車
輛需立即靠邊停放，駕駛及乘客均應
立即下車，趕往就近防空疏散避難設
施掩蔽。 

竹北市
各里里
長 

如會議
記錄議
決事項 

4 

各里辦公
室於演習
當日 10時
起密集廣
播(或宣
導)13時
30分至 14
時將實施
演習訊
息。 

廣播本日 13時 30分至 14時即將實施萬安
演習警報發放、車輛燈火管制、人員疏散
避難訊息，使民眾了解周知，提早因應 

竹北市
各里里
長 

如會議
記錄議
決事項 



5 

竹北交流
道車輛引
導 

一、 演習地區內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於
各交流道實施管制；行駛於高速公路
車輛不予管制，下交流道車輛，比照
行人實施避難 

二、 演習時，本分局於規劃將下交流道車
輛引導至東元醫院旁停車場，若停車
場容量不足，將引導於俠客二館前停
放 

三、 為配合【車停，人就近疏散】，請東
元醫院及俠客二館演習時，開放駕駛
及乘客進入就進避難 

俠客二
館社區
管理委
員會、
東元醫
療社團
法人東
元綜合
醫院 

照案通
過 

6 

請竹北市
公所(民防
團)協助辦
理事項 

一、 指導所屬員工實施疏散避難，並完成
避難處所管理，各編組任務隊待命及
開設災民收容救濟站等工作。 

二、 請竹北市公所（民防團）社會課、建
設課，實施任務隊(災民收容救濟中
（分）站、工程搶修中(分）隊)成員
集結及災民收容站開設作業。 

三、 請竹北市公所運用村里廣播車、巡迴
車（垃圾車）廣播及宣導，以使民眾
瞭解演習時間及方式。 

四、 請竹北市公所豎立演習大型看板於
交通要道或人群聚集場所，以及置放
防空避難室看板於防空避難室增加
宣導成效 

五、 請竹北市公所提供掩體沙包，設置於
光明六路與縣政九路口。 

竹北市
公所 

照案通
過 

7 

請新竹憲
兵隊支援
4名兵
力，協助演
習交管及
車輛管制 

一、 演習當日請新竹憲兵隊支援本分局 4
名兵力。 

二、 演習當日 13 時 30 分至 14 時配合本
分局，於評核官視導路線，協助執行
演習交管及車輛管制 (人員崗哨位
置及任務分工依本府警察局竹北分
局規劃) 

憲兵指
揮部新
竹憲兵
隊 

照案通
過 

8 

各機關、學
校、公司、
廠場防護
團(聯合防
護團)辦理
事項 

一、 請各單位利用電子看板、公告欄、網
站宣導演習時間及配合事項。 

二、 全力辦理各該單位緊急避難有關計
畫與規定，並執行人員疏散避難演
習。 

三、 整修及維護各該單位防空避難設
備，隨時保持可用狀態 

四、 完成任務隊待命，人員攜帶重要公文
（物）疏散，並加強辦公廳舍安全防
護措施等工作。 

五、 演習時各公民營廠場、公司照常營運

各機
關、學
校、公
司、廠
場防護
團(聯
合防護
團) 

照案通
過 



作業，惟頇關閉門窗及實施人員與燈
火、音響管制。(未包含學校) 

六、 請聯合防護團轉知區域內廠場、公司
配合辦理。 

七、 請各級學校除配合教育處各項宣傳
活動外，亦請於校內 LED跑馬燈、網
站等各種管道宣傳 

9 

宣導演習
時間及內
容 

請協助宣導演習時間及內容，使民眾知悉
配合演習並針對新住民、外籍移工加強宣
導，以利演習之遂行。 

各機
關、學
校、公
司、廠
場防護
團(聯
合防護
團) 

照案通
過 

10 

賣場內民
眾及員工
避難暨燈
火管制 

請家樂福大賣場及HOLA特力和樂竹北店協
助賣場內民眾及員工避難暨燈火管制，並
加強防空避難設施之整備。 

家樂福
大賣
場、
HOLA特
力和樂
竹北店 

照案通
過 

11 

請北視有
限公司播
放演習時
間及實施
事項等跑
馬燈，讓民
眾能瞭解
演習內容 

在各項宣導中，電視跑馬燈對民眾的宣導
效果最強，對象也最廣泛，請北視有限公
司播放演習時間及實施事項等跑馬燈，讓
民眾能瞭解演習內容。【宣導內容: 新竹
縣 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6號)演習預
定於 7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至 2
時實施，警報發放後，請民眾配合防空疏
散避難及交通、燈火管制措施。新竹縣政
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提醒您】 

北視股
份有限
公司 

照案通
過 

12 

協助下車
民眾疏散
及避難 

請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新竹分駐所於台鐵
六家站、竹北站及青埔分駐所於臺灣高速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於高鐵新竹站，協助下
車民眾疏散及避難。 

鐵路警
察局臺
北分
局、臺
灣高速
鐵路新
竹站 

照案通
過 



13 

請警察廣
播電台安
排電台專
訪 

請警察廣播電臺新竹分臺協助宣導萬安演
習警報發放及管制事宜，並安排採訪時段
由本分局派員至電台專訪宣導。 
 

警察廣
播電臺
新竹分
臺 

照案通
過 

14 

校內師生
避難暨燈
火管制 

雖演習時段為暑假期間，仍請義民高中、
竹北高中、博愛國中及博愛國小於演習時
確時協助校內師生避難暨燈火管制，並加
強防空避難設施之整備。 

義民高
中、竹
北高
中、博
愛國
中、博
愛國小 

照案通
過 

15 

配合本演
習協勤民
力之派遣
並依限送
達召集通
知書 

請後備憲兵荷松協會、竹北義警中隊、民
防中隊全力配合本演習協勤民力之派遣並
依限送達召集通知書，事先律定任務及演
習前服裝儀容檢查事宜。 

竹北義
警中
隊、民
防中
隊、後
備憲兵
荷松協
會 

照案通
過 

16 

對空監視
哨規劃 

本分局規劃於義民中學頂樓設置對空監視
哨，監視有無敵機接近轄區，請竹北高中、
義民中學於 21日及 24日派員，帶領對空
監視哨執勤人員至指定地點 

義民高
中 

照案通
過 

 








